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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会听到 “假结

婚” “假离婚” 的说法， 但从

法律角度说， 只要当事人双方

自愿到民政局办理了结婚或者

离婚登记， 那么就是真实的。

但在现实中 ， 的确存在用伪

造、 变造的证件或冒用证件等

骗取结婚登记的行为。

原本 《民法典 （草案 ）》

中曾规定， “伪造、 变造、 冒

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无

效”， 但在最终实施的 《民法

典》 中， 这条却被删除了。

笔者认为， 这可能主要因

为民政部门对恶意造假办理登

记的行为难以识别判断。

在社会生活中， 行政和司

法相互独立， 目前各地区之间

尚未实现婚姻登记信息的联

网， 而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之

间也没有形成跨区域的联网，

因此民政部门在颁发结婚登记

证书的时候， 仅有形式审查的

义务， 对婚姻登记申请人的身

份信息审查确实处于无法操作

的窘境。

在恶意造假的情况下， 民

政部门很难对当事人提供材料

的真实性作出准确判断。 但在

确认婚姻效力的案件中， 行政

机关频繁被列为被告， 无疑会

削弱行政机关的权威性和严肃

性。

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 相

信将来民政部门会运用指纹识

别、 人脸识别等更先进的手段

来核实身份， 以确保申请人的

身份信息都是真实的。

但在现阶段， 针对以虚假

身份骗取结婚登记的行为， 还

需要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这一诉讼是否适用诉

讼时效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存

在很大争议。 即便是相同的案

情， 也会依据不同的法律规定

而产生不同的认定结果。

如果 《民法典》 明确 “以

虚假身份骗取结婚登记” 的行

为属于无效婚姻， 那么当事人

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确定

婚姻效力。 但 《民法典》 正式

稿最终删除了三审稿中的这一

规定， 让这类案件仍然只能通

过行政诉讼解决。

从现实情况来看 ， 以伪

造、 变造、 冒用证件等方式骗

取结婚登记的行为较为复杂，

有可能是因为重婚， 也有可能

是因为未达到法定婚龄等原

因， 如果一律将其认定为无效

婚姻， 确实也不合适。

此外， 用虚假身份办理结

婚登记产生的效果不仅包含婚

姻效力问题， 还包含用虚假身

份登记结婚达到其他违法目的

问题。 不难想象的是， 因为结

婚登记无效而无效的婚姻， 如

果在被宣告无效之前离婚， 那

么离婚登记也应当由于结婚登

记的无效而无效。

然而， 如果结婚的双方当

事人缔结婚姻的真正目的是规

避政策， 如购房或报户口等，

那么两人在缔结婚姻之后所达

到的非法结果理论上也应当因

婚姻无效而归于无效， 这就会

让问题更加复杂化。

笔者认为， 缔结婚姻的本

质在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愿的

表达， 这也就不难说明， 笔者

在搜索大量案例后发现， 同样

是利用虚假身份证件办理的结

婚登记， 有的法院认为有效，

有的法院却认为是无效的了。

因为法院的关注点在于婚

姻无过错方的态度， 如果无过

错方主动向法院申请婚姻无

效， 证明其内心并不认可这段

婚姻。相反，如果无过错方只是

对缔结婚姻的程序不认可，而

对婚姻关系予以认可， 法院大

概率上不会判决婚姻无效。 而

且如果当事人认为身份登记有

误，有权向行政机关申请更正，

这样也就更能体现婚姻的实质

意义而非形式意义了。

用“假身份”登记是“假婚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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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醉驾入刑”， 近年来

也出现了一些情况特殊的案例，

比如车辆的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

理人在明知他人饮酒的情况下，

仍将机动车交由他人驾驶的， 可

能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而被追

究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 酒后没有开车也

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对于公众来说， 有这样的认

识和法律意识当然是非常重要

的， 但是对司法机关来说， 对于

这种特殊情况， 在追究刑事责任

时应当特别审慎。

近日笔者担任了一起涉嫌危

险驾驶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张某的

辩护人， 张某就是属于这种特殊

情况。

公安机关认定 ： 2021 年 8

月某日凌晨， 张某明知李某饮酒

的情况下， 放任李某驾驶其名下

的某牌号小型轿车。

凌晨 1 时许， 李某持准驾车

型为 “C1” 的机动车驾驶证 ，

饮酒后驾驶该轿车途经广州市某

区某路口时， 被执勤民警查获。

民警现场依程序对李某进行

呼气酒精测试 ， 测试结果达到

80mg/100mL 以上醉驾标准， 李

某对结果有异议并拒绝签名。 随

后执勤民警将李某带至广州市某

区医院提取其血液样本备检。

经送鉴定机构检验， 鉴定意

见为： 从送检的同案人李某血液

中检出乙醇 (酒精) 成份， 其含

量达到了 120mg/100mL 以上。

随后， 李某和张某都被以涉

嫌危险驾驶罪立案。

我们接受委托后， 经过阅卷

并听取当事人意见， 认为本案中

对李某行为的定性没有问题， 但

追究张某的刑事责任却过于武

断。

本案中要认定张某构成危险

驾驶罪的共犯， 应在李某认定危

险驾驶罪的前提下， 即张某明知

李某在驾驶车辆前已经饮酒， 且

在李某来到张某车辆停放地点

后， 张某指使、 教唆、 强令对方

驾驶自己的车辆， 这样才构成危

险驾驶罪的共犯。

但是， 公安机关仅截取了张

某和李某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

就认定张某上车前知悉李某饮酒

是错误的。

首先， 张某和李某是朋友关

系。 事发当天晚上， 张某和李某

两人并不在一起， 张某是和其他

人在一起饮酒。

公安机关截取的只是部分微

信聊天记录， 我们将张某与李某

的全部微信记录包括微信语音留

言全部予以了提取， 提交给了检

察机关。

虽然驾驶人李某在公安机关

供述中承认自己喝酒， 且发了酒

吧的定位给张某， 但由于张某当

时也在与他人一起饮酒， 双方并

没有就此进行沟通和确认。

从完整的微信记录中， 并不

能认定张某知道李某当天晚上喝

过酒。

李某来到张某车辆停放处的

目的是取走她存放在车内的物

品， 但看到张某醉酒的情况后，

当即表示由自己来驾驶。

当时李某行动自如， 在场的

其他人均没有感到她的状态有任

何异常。 在张某没有反对的情况

下， 李某驾驶车辆载着醉酒的张

某在驾驶途中被查获。

在本案中很明显可以看出，

张某在上车前根本不知道李某有

饮酒的事实 ， 如果知道其有饮

酒， 在其他一同饮酒的朋友均叫

了代驾的情况下， 他不可能不去

叫代驾。 我们据此认为， 指控张

某危险驾驶罪共犯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检察官看了辩护人提交的辩

护意见后， 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

补充侦查， 公安机关对张某进行

了补充讯问， 并根据检察院的要

求进行了侦查。

笔者查阅补充侦查案卷后，

认为补充侦查并未收集到任何不

利于张某的证据， 再次提出补充

法律意见， 建议检察机关依法作

出不起诉决定。

2022 年 3 月 ， 检察机关作

出了 《不起诉决定书 》， 认为 ：

公安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现有证据未能证实张

某存在危险驾驶罪共犯的要件。

依据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

五条第四款的规定， 决定对张某

不起诉。

危险驾驶案在目前的司法实

践中， 在很多地方稳居刑事案件

数量的首位， 指控驾驶者的案件

非常多， 但这个案件不仅指控驾

驶者， 还指控车辆的所有者， 属

于少见的特殊情况。

在危险驾驶罪案件中， 律师

作为辩护人， 应当把握不起诉的

相关条件， 熟悉本地区的相关规

定， 并认真全面地向委托人了解

案件细节 ， 必要时应当依法组

织、 提交相关证据， 充分行使刑

事诉讼法赋予律师的取证权利，

不能因为考虑办案风险而畏手畏

脚。

当然， 虽然这起案件取得了

比较好的办案效果， 但我们还是

要提醒大家， 即使自己酒后没有

开车， 也必须注意不要将车借给

喝酒的人驾驶， 因为这样就会有

被追究刑责的风险。

危险驾驶罪对特殊情况要特别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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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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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效果， 但我们还
是要提醒大家， 即

使自己酒后没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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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业限制的目的在于保护

商业秘密， 获得竞争优势。 一

些商业秘密保护意识较强的企

业会和掌握商业秘密的劳动者

签署竞业限制协议， 以阻止员

工去相关行业就业， 从而防止

泄密。

但我们在办案中发现， 有

些企业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采

用的是双重标准。

企业在招揽员工的时候，

希望员工能够多掌握上家的商

业秘密， 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而当员工离职时， 则希望不要

带走任何商业秘密。

正所谓 “己所不欲， 勿施

于人”， 只有企业都维护共同

的标准 ， 遵守同样的商业规

则 ， 才能形成良性的竞争氛

围。 企业实行双重标准， 最终

吃亏的可能是自己。

比如有这样一个案例：

黄先生作为技术员进入 A

公司工作， 双方签署了竞业限

制协议， 明确黄先生在离职后

两年内不得进入与 A 公司有

竞争关系的企业工作。

黄先生离职后， 进入了与

A 公司有竞争关系的 B 公司

工作。 A 公司认为黄先生违反

了竞业限制协议， 要求通过法

律程序解决。

我们在审查材料时发现，

黄先生入职 A 公司之前 ， 曾

在与 A 公司有竞争关系的 C

公司工作， 而且黄先生在入职

时披露了与 C 公司签有竞业

限制协议。

对此， A 公司没有采取任

何措施， 我们询问细节时也顾

左右而言他。

我们认为， 在竞业限制方

面实行这种双重标准， 对企业

来说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和

道德风险。

黄先生既然能不遵守上一

份竞业限制协议， 凭什么相信

他会遵守这份竞业限制协议，

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呢？

最终在案件处理过程中，

黄先生就甩出了这份证据材

料 ， 主张 A 公司缺乏诚信 ，

侵犯他人商业秘密。 A 公司基

于这一把柄， 最终只能做出很

大的让步， 最终双方就纠纷达

成了和解。

市场经济充满竞争， 但竞

争应遵守法律和道德。 己所不

欲， 勿施于人， 否则可能会害

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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